
不同批次高校如何录取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

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5/2021_2022__E4_B8_8D_

E5_90_8C_E6_89_B9_E6_c65_205264.htm 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批

院校投档顺序 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批院校均有两个志愿。首先

投第一志愿，第一志愿按志愿优先的原则投档 ，第一志愿生

源不足的，再投第二志愿；投第二志愿时，按平行志愿的投

档规则投档。第二志愿投完以后，生源仍不足的，省招办向

社会公开征集志愿。征集志愿按平行志愿投档规则进行投档

。 武汉大学、华科大护理学本科专业若生源不足可在批次线

上录取 武汉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的护理学本科专业，当学校

调档线上填报该专业志愿的生源不足时，可在批次线上录取

填报了护理学专业志愿的考生。 经教育部批准的59所高校进

行自主选拔录取试点 经教育部批准，59所高校进行自主选拔

录取改革试点工作，自主选拔的人数控制在试点学校本年度

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%%以内，考生必须参加普通高考，成

绩达到高校所在批次线。 自主选拔录取工作的程序是： -试

点学校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，制订自主选拔录取方案，并纳

入本校招生章程，向社会公布。 -符合试点学校自主选拔录取

条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可由所在中学推荐，也可自荐或经

专家推荐。中学向试点学校提供和确认考生在校德智体美发

展情况以及获奖、特长等证明及写实性材料。 -试点学校组织

专家组，按照自主确定并经公示的标准和考核办法，对推荐

的考生材料进行审查，并在进行面试等相关测评、考核后，

提出候选人，试点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核后确定入选考生名

单。 -学校将考核通过的入选考生名单报省招办备案，并在考



生所在中学、试点学校网站以及省招办指定的信息发布平台

或新闻媒体上公布。 -入选考生必须参加普通高考，高考成绩

达到学校同批次线的考生，才能作为自主选拔对象录取。学

校一般要求考生第一志愿填报本校。试点学校对先期考核通

过并且符合统考成绩要求的考生，进行综合评价、自主选拔

录取。 -试点学校自主招生录取在院校同批次进行。录取前，

省招办将自主招生入围且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批次线的第一志

愿考生名单提供给院校，院校将拟录取考生名单确定后报送

省招办，省招办按学校的名单投档。投档录取时间在面向全

省同批计划第一志愿投档完成之后、面向武汉市合作建设招

生计划投档之前。录取工作结束后，生源所在省招办将试点

学校自主选拔录取的考生通过省招办信息平台和有关新闻媒

体向社会公布；试点学校须及时将自主选拔录取的已录考生

名单在本校网站上公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